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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董事 

 

國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i)王

顯碩先生（「黃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起生效; 

(ii) 季志雄先生（「季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及

薪酬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起生效。 

董事會宣佈： 

 

(1)黃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起生效; 

 

(2)季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自

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起生效; 

 

(3)張先生已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起生效; 

 

(4)夏女士已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自二

零一一年十月四日起生效; 及 

 

(5)傅先生已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自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起

生效. 



王先生之履歷簡載列如下： 

 

王先生，四十一歲，持有英國倫敦大學頒授之財務管理理學碩士學位及加拿大多倫多

大學頒授之商業學士學位。王先生亦為一家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可從事第六類受規管

活動（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之持牌法團之負責人員。 

 
王先生曾於數間著名投資銀行及於聯交所上市科任職，於香港上市公司之融資、營運

及策略性投資方面經驗豐富。彼現為華藝礦業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559）之主席

兼執行董事; 及英發國際有限公司（股份代號：439）之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王先生

一直參與該些公司之管理、業務發展、策略投資及投資者關係。彼於二零零七年十一

月至二零零九年九月間為中國公共採購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94）及於二零零五年

二月至二零一一年四月為金利豐金融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031）之執行董事。 

 

王先生與本公司之間並無訂立任何服務協議，彼亦無固定任期。王先生之酬金其後將

由董事會參照當時市況以及彼之職位及責任釐定。彼須按照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於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公佈日期 (i)王先生並無於本集團擔任任何職位；(ii)王先生並無

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任何權益；(iii)王先生與任何董事、

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及主要股東（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或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概無關係；及(iv)並無任何有關委

任王先生之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之任何規定予以披露，亦無任何其

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季先生之履歷簡載列如下： 

 

季先生，四十二歲，於會計及財務管理方面擁有超過19年經驗。彼持有香港理工大學

之會計學學士學位，並為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資深會員、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及英國特許秘書及行政人員公會會員。季先生現為星晨集團有

限公司（股份代號：542）、華藝礦業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559）、中國林大綠色

資源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910）及聯夢活力世界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100）之

執行董事。彼亦為中民安園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8085）、奧栢中國集團有限公

司（股份代號：8148）及三和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322）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季先生與本公司之間並無訂立任何服務協議，彼亦無固定任期。季先生之酬金其後將

由董事會參照當時市況以及彼之職位及責任釐定。彼須按照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於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輪值告退及重選連任。 

 

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公佈日期 (i)季先生並無於本集團擔任任何職位；(ii)季先生並無

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任何權益；(iii)季先生與任何董

事、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及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或控股股東（定義見上市規

則）概無關係；及(iv)並無任何有關委任季先生之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

(v)條之任何規定予以披露，亦無任何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辭任董事 

 

本公司董事會並宣佈，(i)張琛先生（「張先生」）由於需關注其他業務承諾，已辭任

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起生效; (ii)夏萍女士（「夏女士」）由於

需要更多時間關注其個人業務發展，已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成員

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自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起生效; 及(iii)傅濤先生（「傅先生」）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關注其個人業務發展，已辭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

成員，自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起生效。 

 

張先生、夏女士及傅先生已各自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其他有關彼辭

任之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東。 

 

董事會藉此機會感謝張先生、夏女士及傅先生在任時付出之努力及對本集團作出之寶

貴貢獻。 

 
承董事會命 

                                                                      國中控股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林長盛 

 

香港，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揚先生、林長盛先生、朱勇軍先生及王顯碩先生；而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何耀瑜先生、高明東先生及季志雄先生。 
 


